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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元朗建立安全社區工作小組  

二零一二年度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  期：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 陸頌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袁敏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成  員  : 鄧焯謙議員  (下午 2:45) (會議結束) 

 

秘  書  ：  顏錦暉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五  

 

列席者    

 方  嵐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市區四) 

 李潔婷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  (市區四) 1 

 陳志楷先生 教育局元朗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陳良發先生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元朗二)  

 馮少萍女士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元朗區)1 

 劉偉強先生 元朗警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曾鴻基先生 職業安全健康局助理顧問 

 黃賀瑩女士 博愛醫院/新界西醫院聯網院務經理 

 劉煦元先生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公關 

 何瑞眉女士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 

 楊吳韡春女士 元朗區中學校長會副主席 

 黃梅玉女士 元朗大會堂高級社會工作助理 

   

缺席者    

 陳思靜議員  （因事請假）  

 周永勤議員   

 郭慶平議員  （因事請假）  

 蕭浪鳴議員  （因事請假）  

 鄧卓然議員  （因事請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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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小組成員出席會議，並特別歡迎各政府部門、團體代

表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助理顧問曾鴻基先生（暫代常設代表袁志

明先生）列席會議。主席另表示小組成員郭慶平議員及陳思靜議員因事請

假。此外，主席表示接獲元朗民政處（民政處）通知，將於十二月舉辦的

烹飪比賽活動的財政預算需要作出修改，詳情會於議程第三項討論。  

 

第一項︰通過元朗建立安全社區工作小組二零一二年第二次會議記錄  

2.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第二項︰討論職業安全健康局邀請提名代表參加「安全社區諮詢委員  

       會」(2012–2014)  

       （元朗建立安全社區工作小組文件 2012/第 8 號)      

3. 有成員提議由主席代表工作小組出席上述委員會的會議。由於沒

有其他成員提名或自薦，工作小組一致通過由主席代表工作小組出席上述

委員會的會議。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回覆職安局上述安排。〕  

 

第三項︰匯報元朗區健康烹飪比賽籌備進展及討論 2012/13 年度宣傳計劃的

財政預算(第二次修訂本) 

       (元朗建立安全社區工作小組文件 2012/第 10 號)            

4. 民政處代表報告活動籌備情況及簡述財政預算的修訂內容。  

 

5. 成員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認為應以節省公帑為原則，盡量使用元朗大會堂現有的設

施；及  

(2) 查詢擬聘請的司儀是否屬專業司儀。  

 

6. 民政處代表綜合回覆如下：  

 

(1) 會與大會堂商討借用枱椅的可行性；及  

(2) 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顯示，該司儀亦一直有從事司儀工作。 

 

7. 主席總結，鑑於時間緊迫，工作小組通過向財委會推薦經修訂的

財政預算；另一方面，民政處會向元朗大會堂查詢是否可免費借用枱櫈及

音響等設施，如元朗大會堂可借出有關設施，則民政處會根據相關的財務

守則，重新邀請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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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民政處已向元朗大會堂查詢，並獲覆可借出枱櫈及音響等設

施，但由於元朗大會堂不會提供人手協助排放枱櫈及操作音

響，而民政處亦沒有足夠人手處理上述事宜，故決定維持聘

請承辦商提供枱櫈及音響服務。〕  

 

第四項︰檢討單車安全體驗團暨講座及宣傳巴士巡遊活動 

8. 民政處代表報告活動的進行情況，並表示當日負責單車體驗團領

隊的何兆麟先生表示希望工作小組發出委任狀委任其為元朗區單車安全

大使的要求。  

 

9. 成員就當日活動情況表達的意見摘錄如下：  

 

(1) 對於單車講座暨體驗團活動，認為單車講座能提高市民對單

車安全的認識，但體驗團使用的單車常有“甩鏈”的情況；  

(2) 認為派發紀念品的環節混亂。建議下次活動加強控制秩序；  

(3) 表示單車體驗團及巴士巡遊活動未有安排起步禮及未有拍攝

團體照，建議下次活動能改善有關安排；及  

(4) 指出警方乃單車安全的執法部門，認為活動亦應邀請警方派

代表出席。  

 

10. 主席總結，期望參考是次經驗，下次活動可安排得更理想；工作

小組另外同意由民政處會發出委任狀予何兆麟先生委任其為元朗區單車

安全大使。  

 

第五項︰通過修訂的元朗建立安全社區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  

       (元朗建立安全社區工作小組文件 2012/第 9 號)   

11. 主席表示鄧卓然議員因公務繁忙，要求退出工作小組。 

 

12. 在沒有成員反對下，主席宣佈通過鄧卓然議員退出工作小組及修

訂的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第六項︰其他事項  

13. 主席表示早前出席職安局的會議時，得悉一項名為「國際安全社區認

證系統」的項目，並請職安局列席會議的代表簡述該系統的內容。 

 

14. 職安局代表表示，要成為「國際安全社區」，必須符合世界衞生組織（世

衞）訂立的標準，上述系統會要求申請者於網上回答以世衞的標準為基礎的一些

問題，再由職安局進行評估及認證。在主席的邀請下，職安局會安排代表出席下

次會議，詳細介紹有關的認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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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席另表示，由於民政處可能需要就烹飪比賽活動重新邀請報價，鑑

於時間緊迫，認為可授權民政處在活動開支總額不變的情況下，自行決定活動中

各細項的開支的調整幅度。在沒有成員反對下，主席宣佈工作小組通過上述安排。 

 

16. 會議於下午三時二十五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